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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引言

目前，水下礁石清除主要采用水下爆破系统，该系统

因其操作简单、快捷高效，而获得了大量的推广应用。然而，

水下爆破不仅会产生巨大爆破振动、冲击振动和触地振动，

还会产生水击波、爆破涌浪等危险源，会对施工人员、施工

船舶、海中生物以及陆上临近的建筑物和居民造成较大的安

全威胁，特别是临近已建成码头结构清礁时，容易造成码头

前沿基床或者桩基破坏；同时爆破也会造成附近海域水源污

染，破坏周边生态环境，影响社会和自然和谐，可持续性不

足。因此，对安全环保有特别要求的水下礁石清除工程不能

采取水下爆破系统，需提供一种安全、高效、环保的水下礁

石破碎系统。

2 项目简介

本项目位于中国广东省珠江三角洲东部，惠州港大亚

湾水域中部水域，项目北侧紧邻一个运营中的石化首站。本

次疏浚区域为 2 万吨级码头的港池航道部分，疏浚的主要目

的是防止码头远期疏浚至 5 万吨级航道时出现硬质土，疏浚

影响码头结构安全。本次疏浚工程与陆域形成标段的 2 万吨

级码头港池航道疏浚相衔接，将现有 2 万吨级航道疏浚至 5

万吨级航段，同时将部分可能出现硬质土的停泊水域疏浚至

满足其远期发展的结构设计底高程。本次港池航道疏浚工程

包括：

码 头 前 沿 停 泊 水 域：2 万 吨 级 码 头 停 泊 水 域 南 端

100m，从陆域形成标段的疏浚设计底标高 -11.4m 疏浚至结

构设计底标高 -13.4m

进港航道：2 万吨级航道，从陆域形成标段的疏浚设计

底标高 -10.6m，有效宽度 115m，疏浚至满足远期 5 万吨航

道要求，设计底标高 -13.8m，有效宽度 145m。

根据业主工期要求，2 万吨码头工程整体施工工期为

18 个月，疏浚工程施工窗口期为 6 个月，因此工期非常地

紧迫 [1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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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航道疏浚施工方案的变更始末

3.1 航道疏浚原设计方案及实际实施情况
投标时，施工组织设计中航道疏浚采用的是比较成熟

的施工方案“抓斗船开挖疏浚”。中标后施工单位根据招标

文件提供的建议施工方案采用抓斗式挖泥船进行施工。整

个航道挖泥过程，施工单位分别使用了 13m3 斗、23m3 斗及

25m3 斗容量的抓斗船进行疏浚施工。实际施工过程中发现

抓斗船无法开挖且抓斗经常受损，无法继续施工。施工单位

联合地勘单位及建设单位共同通过补充地勘发现实际拟疏

浚土质与招标时业主提供的招标文件及技术规格书中的描

述不符，根本无法采用 18m3 以上挖泥船进行施工。

3.2 方案变更——炸礁
施工单位根据掌握的地质资料及实际施工情况进行分

析后，认为该区域的地质情况需要采用炸礁的施工方法才能

顺利推进疏浚工程的进度，但炸礁的施工方案不仅需要进行

繁琐的报批报审程序，而且将产生以下重大影响：

①工期：航道挖泥剩余工程量约为 34.2 万 m3，按照以

往的施工经验，该工程量采用炸礁的施工方案至少需要工期

为 680 天；

②技术风险：由于炸礁施工将产生较强的地震效应和

冲击波，将对已施工完成及周围的建筑物（如沉箱、基槽、

岛上库区建筑物、石化建筑物等）造成一定的安全及技术风

险；

③环保风险：由于疏浚施工海域临近广东惠东海龟国

家级自然保护区，若采用炸礁施工方案涉及环保审批，难度

很大且具有不确定性；

④费用：本项目在投标报价时根据招标文件及相关资

料，采用的是抓斗船施工的方案进行报价，若采用炸礁的施

工方案，施工成本需 450 元 /m3，将极大地增加施工成本。

3.3 方案优化——水力碎岩
由于炸礁方案面临诸多不利条件，施工单位通过调研

考虑除炸礁外其他施工方案的可行性。经多方调研考察初步

确定清礁采用水力碎岩清礁施工方案。水力碎岩清礁使用实

例不多，其主要靠水下高压水力切割礁石，技术资源投入较

大，需要水上及水下机械较密切的配合，施工效率一般，平

均每艘班可清礁 400m3。由于水力碎岩技术的新颖性，施工

单位在航道疏浚区域进行了实地碎岩清礁实验，实验结果显

示水力碎岩清礁技术在本项目中是可行的。以实验结果为依

托施工单位确定本项目航道疏浚清礁采用水力碎岩清礁施

工方案，施工成本约 340 元 /m3。

3.4 方案比较
结合该工程实际施工环境，最终决定采用优化后的水

力碎岩清礁方案进行施工，详见方案比较表。首先，现场施

工环境要求施工需考虑临近建筑物的影响，不得破坏建设中

的码头及已建成的石化库区等。其次，该工程处于生态保护

区周边，环保要求高，使用水力碎岩清礁可免去环保手续审

批等环节。最后，在保证安全及质量的前提下从经济的角度

考虑采用水力碎岩的施工方案均较为理想（见表 1）[2]。

表 1 方案比较表

方案 炸礁方案 水力碎岩方案

适用性

适用工程量大，周边无建

筑物的开阔水域，对环保

要求不严格

适用于工程量小，疏浚水

域周边有建筑物，且对环

保要求严格

经济性

如在对安全及环保要求严

格的水域进行小方量的炸

礁施工，成本最低

高可达 500 元 /m3

对工程量少且礁石厚度较

薄的清礁工程，成本可控

制在 350 元 /m3 以内

4 结语

在安全及环保要求日益严格的今天，清礁工程特别是

临近已建成码头结构清礁时，采用水下爆破施工容易造成码

头前沿基床或者桩基破坏；同时爆破也会造成附近海域水源

污染，破坏周边生态环境，影响社会和自然和谐，可持续性

不足。因此，对安全环保有特别要求的水下礁石清除工程不

能采取水下爆破系统，此时可通过采用水力碎岩技术进行清

礁施工。一方面水力碎岩清礁施工不会对码头前沿基床或者

桩基造成破坏，同时也不会造成附近海域水源污染，破坏周

边生态环境。另一方面水力碎岩在特定施工环境下经济性上

较爆破施工也具有一定的优势。所以水力碎岩在后续功效不

断改进、提升的过程中，其使用性将进一步增强，市场前景

也将更加宽广 [3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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